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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51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

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

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国际

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

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

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本轮问询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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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房地产贷款 

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，发行人对公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为

3,543.88 亿元，占发行人贷款总额的 8.62%，贷款减值准备金额

为 198.95 亿元。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房地产贷款余额

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及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

平均值。2021 年下半年以来，发行人对公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

及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。其中，部分出现风险的房地产客户的总

体贷款减值准备对缺口覆盖率低于 100%，部分出现风险的房地

产客户的部分贷款项目的贷款减值准备对缺口覆盖率低于 100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最近一期末地产客户贷款余额及占贷款

总额的比例，对应的贷款分类情况，是否符合监管要求；（2）发

行人房地产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及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均

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按照出现风险

的房地产客户，逐一分析各贷款项目的相关减值准备对缺口覆盖

率低于 100%的具体情况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同行业公司减值准备

计提以及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，说明发行人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的

充分性；（4）模拟测算出现风险的房地产客户的全部贷款项目的

相关减值准备对缺口覆盖率均提高到 100%的情况下，发行人是

否符合“最近三年连续盈利”和“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

于 6%”的可转债发行条件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大额融资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发行 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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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 500 亿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

要求用于补充发行人核心一级资本。 

请发行人结合资本补充相关指标情况，测算发行人资本缺口

情况，并结合主要业务开展及所需资金情况、资产负债情况及本

次融资规模与公司资产规模的匹配性等，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，

融资规模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速降至 2.50% ，且

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 36.25%，主要系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；

2021 年营业收入下降 8.73%，归母净利润有所企稳微增 0.21%；

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进一步下降 16.87%，且归母净利润下

降 4.82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量化分析报告期

业绩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，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将持续对公司盈利

能力造成不利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合规情况 

根据公开资料，1）2023 年 1 月，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
提起诉讼，涉诉金额逾 70 亿元；2）2023 年 2 月，公司受到主管

部门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相关尚未了结的有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

情况，是否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未来发展产生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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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影响，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（2）公司自 2022 年 6

月以来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，是否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、

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关于媒体质疑 

请保荐机构自查与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相

关的媒体质疑情况，并就相关媒体质疑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
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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